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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停车场
的管理，缓解停车供需矛盾，改善城市
交通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文峰区、北关区、殷
都区、龙安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实行
城市化管理区域内停车场的规划、建
设、使用、经营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停车场，包括
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和道路路内
停车泊位。

公共停车场是指依据规划独立或
者配套建设的以及临时设置的为社会
公众提供停车服务的场所。

专用停车场是指为本单位、本住
宅区人员提供停车服务的场所。

道路路内停车泊位是指在城市道
路上施划设置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临时
停车服务的场所。

第四条 停车场的管理遵循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科学统筹、便民高效
的原则。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组织领导本
市停车场管理工作，统筹制定政策措
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区人民政府组织领导本区域内停
车场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
相关部门做好本辖区内停车场管理工
作。

第六条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停车
场管理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工作。

发展和改革、公安、财政、自然资
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
理、税务、国防动员、行政审批和政务
信息管理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协同做好停车场管理工作，实现信息
资源共享。

第二章 停车场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会
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发展和改革、住
房和城乡建设、公安、交通运输、国防
动员等相关部门，编制公共停车场专
项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
施。

经批准的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
变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但不
得减少停车泊位总量。

第八条 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应
当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考虑城市
功能分区的区位特征、公共交通状况，
合理布局停车设施。

依法收回的闲置土地，老旧城区
改造腾出的土地，符合条件的城市道
路、城市广场、公园绿地等地下空间资
源可以优先用于停车场建设。

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可以建
设停车楼、安装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第九条 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根据
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会同自然资源
和规划、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
部门编制公共停车场年度建设计划，

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按照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和年度建
设计划，确定公共停车场建设用地，并
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的经费
保障，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
改造停车场。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
共建筑、商业街区、住宅小区等，应当
按照停车设施配建标准，配建停车场。

配建的停车场应当与主体工程同
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
付使用。

第十三条 鼓励利用待建土地、空
闲厂区、边角空地等闲置场地设置临
时公共停车场。

鼓励单独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在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设
置为临时公共停车场。

设置临时公共停车场，由市城市
管理部门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
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定。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
停车场、专用停车场按照有关规定建
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或者预留安装
条件。

第十五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会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
交通状况和区域停车需求，在不影
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可以在
城市道路范围内设置道路路内停车
泊位。

实行分时段停车和限时停车的，
应当公示停车时段、停车限时和停车
规范等内容。

第十六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智慧停车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
设，实现全市停车信息共享，建立便
捷、高效的城市智慧化停车管理服务
体系。

第三章 停车场使用和经营

第十七条 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
公共停车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应当
依法通过招标、拍卖等竞争性方式公
开确定经营者。

第十八条 公共停车场、道路路内
停车泊位经营者应当自停车场投入使
用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向区、市城市
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信息；
（二）权属证明材料；
（三）停车场位置、停车位类型、停

车场平面示意图、方位图和泊位数量
等；

（四）交通组织方案、安全管理制
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五）消防安全和环境卫生管理责
任人基本信息；

（六）符合国家、省停车设施设置
标准和设计规范的设施清单；

（七）收费方案、计时计费设施清
单；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上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

更之日起三十日内就变更事项向城市
管理部门重新提交。

公共停车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
经营者对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负责。

公共停车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
停业、歇业的，应当提前十五日向城市
管理部门提交书面报告，并向社会公
告。

第十九条 专用停车场由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
维护和管理。管理者应当制定和落实
车辆停放、安全保卫、消防管理、应急
处置等管理制度。

鼓励专用停车场在满足本单位、
本住宅区人员停车需求的前提下向社
会公众开放。

鼓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法定
节假日期间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停车
场。

第二十条 根据不同路段、时间的
停车需求状况，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实
行免费停放和收费停放两种方式。

实行收费停放的路段和时间，由
市城市管理部门会同发展和改革、财
政等有关部门根据加强管理、调节需
求的原则共同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
准。

第二十一条 停车服务收费实行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由
市发展和改革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制定
差别化、阶梯式收费标准，报市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由停车场经
营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自行
确定收费标准。

第二十二条 公共停车场、道路路
内停车泊位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

（一）在停车场出入口设置醒目的
停车场标志，标明经营者信息、开放时
间、停车泊位数量、收费标准和监督电
话；

（二）按照规定收取停车服务费
用，出具合法的收费票据；

（三）保障停车场标志、标线及交
通安全设施正常使用；

（四）维护停车场内车辆行驶秩序
和停放秩序，不得在停车场内从事影
响车辆行驶和停放的活动；

（五）实行停车场智能化管理，提
供电子计费、在线支付等智能化服务；

（六）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
度；

（七）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关规
定。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有下列违反公共停车场、道路路内
停车泊位管理秩序的行为：

（一）擅自设置、毁损、移动、拆除
停车设施、设备；

（二）运载易燃、易爆、有毒、有害
等危险物品进入停车场；

（三）在停车场内从事仓储、展览
等与停车无关的活动；

（四）擅自占用道路或者利用其他
公共场地收取机动车停车服务费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城市管理部门和其
他相关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对停车场进
行监督检查。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共
停车场、道路路内停车泊位经营者未
按照规定提交相关材料，或者提交虚
假材料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三
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
三条第三项规定，在停车场内从事仓
储、展览等与停车无关的活动的，由
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
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四项规
定，擅自占用道路或者利用其他公共
场地收取机动车停车服务费用的，由
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两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停车场相关管理部
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的；

（二）截留、挪用、侵占停车场扶持
资金的；

（三）对相关投诉举报未及时处理
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县（市）可以参照
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适用区域以外的景区、交
通枢纽等公共停车场的管理参照本办
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安阳市停车场管理办法》已经2025年 10月 11日市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

1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高永
2025年10月15日

安阳市停车场管理办法
安阳市人民政府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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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初冬的晚霞映在安阳东区上空。（李 阳 摄）

11 月 18 日，立冬后的安阳晴空万里，安阳河犹如一条翡翠玉带，绕过殷墟博物

馆。 （王永平 摄）

11 月 20 日，在北关区柏庄镇北花村，麦苗用绿意迎接寒意。

（王背贝 摄）

11月 22日，首届面包文化节在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举行。现场

人来人往，争先尝购。 （苏用江 摄）

11月 22日，2025年河南省定向运动和无线电测向锦标赛在安阳举

行，来自我省数十所大中小学的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柴俊林 摄）
11月 19日，一群水鸟在我市小南海水库随波起舞，构成了一幅生态和谐的画卷。

（朱文芳 摄）


